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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看护保险？

  看护保险制度是伴随着近年日本高龄化的急速发展而建立的一种制度。原则上

所有 40 岁以上的人必须加入，成为被保险者。有住民登录的 40 岁以上持永住资格

或特别永住资格的人，以及持有 3 个月以上在留资格的人也须加入护理保险。被保

险者在需要得到护理时通过认定，负担服务费用的 1 成、2 成或 3 成即可利用护理

服务。 

由社会全体维护支持看护保险制度 

  看护保险制度是由被保险者支付保险费，在有必要进行看护时接受认定，然后

使用该服务的一种制度。 

  40 岁以上的人，原则上即成为护理保险的被保险者，接受认定的被保险者负

担服务费用的 1 成、2 成或 3 成即可利用服务。 

 关于服务费用的 9 成、8 成或 7 成，被保险者的市通过国民健康保险团体联合会，

向提供服务的事业单位支付。 

服务利用费 

  利用服务者，支付利用费的 1 成、2 成或 3 成。

我们的体系 

被 保 险 者  

服 务 提 供
事 业 者  

保 险 者  
静 冈 市

支 付 服 务 利 用 费 （ 护 理 费

用 的 1 成 、 ２ 成 或 ３ 成 ）  

（ 通 过 国 民 健 康 保 险 团 体 联 合 会 ）

支 付 护 理 费 用 的 9 成 、 8 成 或 7 成  

 保 险 费 的 缴 纳
 要 看 护 认 定 的 申 请

服 务 的 提 供 要 看 护 认 定

 被 保 险 者 证 的 交 付

看 护 预 防 和 地 域 的 综 合 咨 询 点

地 域 包 括  
支 援 中 心  

看 护 保 险 由 静 冈 县 支 持 ， 静 冈 市 作 为

保 险 者 进 行 运 营 。 国 家 、 静 冈 县 、 静

冈 市 的 公 费 和 保 险 费 作 为 财 源 。  



※请在申请书上填写 个人编号”。

接受基本检查清单 

根据 33 项问题，调查日常生活中必要的

机能是否降低。 

只希望得到护理预防、生活支援服务时，

仅通过基本检查清单的判定便可以利用相当

于需要支援 1、2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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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咨询地域包括支援中心 

关于护理或支援问题，如有困

扰或不安请咨询。 

此外，如果无法确定是否需要

认定申请时，请咨询。 

咨询窗口 

判定结果 

可以利用普通护理预防服务

可以利用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

生活能自立的人 

出现生活机能低下症状的人（事业对象者） ⇒ 下页 

要看护（要支援）认定的申请

认定申请窗口 

各区高龄介护课等 

【可以代办手续的地方】 

居宅看护支援事业者（护理经理）、地域

包括支援中心和看护保险设施等 

主治医生意见书

受到市的委托，主治医生会填

写有必要进行看护的病名和

相关身心状态的意见书。 

二次判定（审查判定）

审查有必要进行什么样的

看护。 

由医生和看护福祉士等，保

健、医疗、福祉的专家组成

的看护认定审查会，根据认

定调查的特记事项、主治医

生意见书等，审查判定看护

的必要程度，区分为非必

要、需要支援 1、2 和需要

看护 1～5几个阶段。 

一次判定

根据电脑计算来

推算看护需要的

时间。 

申请后，通常 30天左右 

由市里通知认定结果。 

认定结果有有效期限。若要继续利用

服务，须在认定有效期间满期前的

60 天进行更新手续。（有效期间内若

身心状况有变化的场合，也可以申请

认定的变更） 

认定・结果通知

要看护 1～5 

要支援 1、2 

⇒ 下页

⇒ 下页

非必要（自立） 

申请时必要的东西 

・看护保险被保险者证（桃色） 

・诊疗劵（主治医生为综合医院的医生） 

・医疗保险的被保险者证（64 岁以下的人） 

・被保险者的印章 

 登记事项证明书

    （成年监护人的申请时） 

从申请（协商）到结果的流程

想
利
用
护
理
保
险
服
务
的
人

认定调查

由市的调查员或市委托的居

宅看护支援事业者等进行访

问、调查身心和看护的状况。

（前往调查的日期、时间会

事前联络，调查所需时间约 1

小时左右，亦会向家庭成员

询问相关情况） 

咨
询
结
果



事
业
对
象
者

可
以
利
用
护
理
预
防
、

生
活
支
援
服
务
事
业

要
支
援
１

、

２

的
人

可
以
利
用
看
护
预
防
服
务

要
看
护
１

～

５

的
人

可
以
利
用
护
理
服
务

从认定（选定） 结果到利用的流程

◆在接受服务之前制定护理计划（看护预防护理计划）。 ※在 认 定 结 果 出 来 之 前 也 可 以 利 用 看 护 和 看 护 预 防 服 务 ， 但 是 有 可 能 自 己 负 担 全 部 费 用 。  

① 认 定 为 非 必 要 的 场 合 、 因 为 丧 失 资 格 而 无 法 认 定 的 场 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 己 负 担 全 额  

② 超 过 居 宅 服 务 利 用 限 度 额 的 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自 己 负 担 超 额 部 分  

迁入设施的护理经理会与利用者、家庭成员及

护理人员讨论制定适宜的服务计划。 

请 直 接 与 想 迁 入 的 设

施协商。 
与看护保险设施

和集团、特定设

施等签订契约。 

希 望迁入 设施

等 

想 利 用 小 规 模 多 功 能 型・看 护

小 规 模 多 功 能 型 时

担当的护理经理与利用者、家庭成员讨论制定  （看

护预防）护理计划和服务计划。 

地域包括支援中心的

担当者与利用者及家

庭成员讨论制定看护

预防护理计划。 
和 看 护 预 防 服 务 事 业

者签订契约，制定服务

计划。 

要支援 1、2 的人的看护 

预防护理计划，也可以由

地域包括支援中心委托 

的居宅看护支援事业者 

制作完成。 

看 护 预 防 护 理 计 划 制 定

完成后，定期重新评估护

理计划。 

与所居住地区的地域包括

支援中心签订契约。

希望接受介护保险的居宅服务的情况下

和看护预防服务事业者

签订契约，制定服务计

划。 
静冈市独自的服务。请与所居住地区的地域

包括支援中心协商。 

希望接受介护预防・日常生活支援综合服务的

情况下 

地域包括支援中心的担

当者与利用者及家庭成

员讨论制定看护预防护

理计划。 

看 护 预 防 护 理 计 划 制 定 完

成后，定期重新评估护理计

划。 

选定居宅看护支援事业

者，委托制定居宅服务

计划（护理计划） 

※利用者可以自由选定

护理经理 

和居宅看护支

援事业者签订

契约。 

担当的护理经理与利用者、家庭成

员讨论制定护理计划。 

※护理计划制定完成后，定期召开

服务担当者会议，重新评估护理

计划，或者当利用者的情况发生

变化时更改护理计划。 

和 服 务 事 业 者

签订契约，制定

利用者的 

服务计划。 希 望继续 在家  

生 活 

与（护理预防）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家

护理或，看护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家护

理事业单位签订合同。

要支援 1，2 的人，不能利用看护小规

模多功能型居家护理。



  原则上，全体 40 岁以上的人须支付保险费。其中，40～64 岁的人（第 2 号被

保险者）和 65 岁以上的人（第 1 号被保险者），服务利用的条件、确定保险费的方

法和缴纳方法有所不同。

40～64 岁的人（第 2 号被保险者） 

因为老弱体衰而导致生病等（特定疾病），

接受了有必要进行看护和支援的「认定」后，

可以使用该服务。 

※特 定 疾 病 以 外 的 原 因 导 致 有 必 要 进 行 看 护 的 场 合 ， 不 能 成 为 看 护 保 险 的 对 象 。  

根据已加入的医疗保险的形式（国民健康保险、健康保险组合

等）来确定保险费。医疗保险者把该费用和医疗保险费合在一

起向社会保险诊疗报酬支付基金缴纳。 

和国民健康保险费的计算方法一样，以家庭为单位来确定。 

医疗份（国民健康保险）和看护份合在一起作为国民健康保险

费由该家庭的户主缴纳。 

由根据医疗保险来设定的看护保险费率和收入（标准月工资）

及奖金（标准奖金）来确定。医疗保险费和看护保险费合在一

起从个人的工资或奖金内征收。

服务利用的 

条件 

1 癌 症  

2 关 节 硬 化  

3 肌 肉 萎 缩 性 硬 化 症  

4 后 纵 韧 带 骨 化 症  

5 骨 质 疏 松 症  

6 初 期 老 化 时 的 痴 呆 症  

7 进 行 性 核 上 性 麻 痹 、大 脑 皮 层 基 底 核

变 性 症 和 帕 金 斯 症  

8 脊 髓 小 脑 变 性 症  

9 脊 柱 管 狭 窄 症  

10 早 衰 症  

11 多 系 统 萎 缩 症  

12 糖 尿 病 性 神 经 障 碍 、 糖 尿 病 性 肾 症

及 糖 尿 病 性 网 膜 症  

13 脑 血 管 疾 病  

14 闭 塞 性 动 脉 硬 化 症  

15 慢 性 闭 塞 性 肺 部 疾 病  

16 两 侧 的 膝 关 节 或 股 关 节 有 明 显 变 形

的 变 形 性 关 节 症  

特定疾病

确定保险费的 
方法和 

缴纳方法 

●已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的人

●已加入了单位健康保险的人

加入者和保险费



65 岁以上的人（第 1 号被保险者）

有必要看护和支援时，得到「认定」后，

可利用该服务。不问有必要看护的原因。 

发给 65 岁以上的人被保险者证。 

（ 40～64 岁的人，接受要护理（要支援）

认定时交付。）

静冈市按照 3 年间必要的看护费的 23%来设定 65 岁以上人的

保险费（基准额）。根据收入所得来确定的「基准额」为中心，

保险费分为 15 个阶段。基准额每 3 年重新设定一次。2021 年～

2023 年的基准额为每年 75,900 円。 

年金定期扣除时（每年 6 次），保险费预先扣除。

根据静冈市每年 8 次邮寄的缴纳书，向市指定的金融机关缴纳。 

即使是特别征收的人，若属于以下分类的人则为对象。 

● 年度途中满 65 岁的人

● 从别的市区町转迁入的人 

● 用年金作担保借款的人 

● 本人或家庭成员的收入有变化、年度途中保险费有变更的人   等等 

● 年金的金额有变更的人等 

不缴纳看护保险费时・・・

利用服务的 

条件 

保险费的 

确定方法 

基 准 额  

在 静 冈 市 提 供  
看 护 保 险 的 所 需 费 用  

65 岁 以 上 的 人 的  
负 担 份 额 （ 23%） × 

静 冈 市 65 岁 以 上 的 人 数  

保险费的 

缴纳方法 

以下的人，将按照“普通征收”来缴纳保险费

拖 欠 1 年 的  

场 合

利用护理服务时，支付方法变更为，自己先负担利用费的全额后，

通过申请由市里返还相当于 9 成或 8 成或 7 成的「偿还支付」方

式。 

拖 欠 1 年 6 个

月 的 场 合  

偿还支付费用的（相当于 9 成或 8 成或 7 成）一部分或全部，被

采取暂时停止支付等措施。并且，如果继续拖欠，有可能被扣除

停止支付的保险费。 

拖 欠 2 年 以 上

的 场 合  

拖欠时间超过 2 年以上，将无法支付保险费，根据拖欠时间，利

用者本应负担的 1 成或 2 成或 3 成将被上调至 3 成或 4 成。并且，

会领不到高额护理服务费等。

＝  

年金 为每 年 18 万円 以上的 人 特别征收

年金 为每 年不 到 18 万円的 人 普通征收



2021 年度的保险费 

必要条件
保险费计

算率 
保险费年额 保险费阶段 

接受生活保护的人 

家庭全体成员为市民税非课税、领取老龄福祉年金的人 

×０．３  \２２，７００ 第 1 阶段 

本人为市民税

非课税人 

同一家

庭全体

成员为

市民税

非课税

者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养

老金所得＋课税年金收入额

为 80 万円以下的人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养

老金所得＋课税年金收入额

为多于 80 万円、120 万円以下

的人  

×０．５  \３７，９００ 第 2 阶段 

上述的第 1、 2 阶段以外的人 ×０．７  \５３，１００ 第 3 阶段 

同一家

庭成员

里有市

民税课

税者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养

老金所得＋课税年金收入额

为 80 万円以下的人 

×０．９  \６８，３００ 第 4 阶段 

上述的第 4 阶段以外的人 ×１．０  \７５，９００ 
第 5 阶段 

(基准费) 

本人 市民税

税人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 不足 120 万円的

人。 
×１．２  \９１，０００ 第 6 段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为 120 万円以上,

不足 210 万円的人    
×１．３  \９８，６００ 第 7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为 210 万円以上,

不足 320 万円的人 
×１．５  \１１３，８００ 第 8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为 320 万円以上,

不足 400 万円的人  
×１．７  \１２９，０００ 第 9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为 400 万円以上,

不足 500 万円的人 
×１．８  \１３６，６００ 第 10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收入总额为 500 万円以上,

不足 600 万円的人 
×２．０  \１５１，８００ 第 11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的收入总额为 600 万円以

上、不足 700 万円的人 
×２．１  \１５９，３００ 第 12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的收入总额为 700 万円以

上、不足 850 万円的人 
×２．２５ \１７０，７００ 第 13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的收入总额为 850 万円以

上、不足 1000 万円的人 
×２．３５ \１７８，３００ 第 14 阶段 

本人的前一年的收入总额为 1000 万円以

上的人 
×２．５  \１８９，７００ 第 15 阶段 

●年度途中满 65 岁的人，保险费为包含 65 岁生日前一天所属月份的该支付费用。

另外，转迁入静冈市的 65 岁以上的人，保险费为包含转入月份的该支付费用。

   ●第一阶段～第三阶段为根据公费减轻的金额。



居宅服务（要看护 1～5）

※要 支 援 1、 2 的 人 可 以 作 为 看 护 预 防 服 务 而 利 用 。  

家庭护理人员前来访问，进

行 身 体 看 护 护 理 和 生 活 援

助。 

移动入浴车会来家里，

帮助入浴。 

由理学疗法士和作业疗法士、言语听

觉士前来访问，进行康复治疗。 

由看护师前来访问，进行褥

疮的护理治 疗和点 滴的管

理等。 

由医生、牙科医生、药剂

师等前来访问，就服药方

法、饮食等进行疗养上的

管理、指导。 

可在“一天服务中心”等处接受饮食、

入浴等的服务和机能训练，当天回去。 

可在看护老人保健设施等处，接受理

学 疗 法 士 和 作 业 疗 法 士 等 的 康 复 治

疗，当天回去。 

可 在 看 护 老 人 福 祉 设 施 等 处 短 期 入

所，接受饮食、

入 浴 等 的 看 护

和机能训练。 

可 在 看 护 老 人 保 健 设

施等处短期入所，接受

基 于 医 学 管 理 的 医 疗

和看护、机能训练。 

可在收费老人院等处，接受饮食、入

浴 等 的 看 护 和 机 能

训练。 

可以利用的服务 

看护访问 看护入浴访问 

康复治疗访问 护理防问 

居宅疗养管理指导 去康复所接受介护服务 

在设施内的康复治疗 短期入所生活看护 

短期入所疗养看护 特定设施入居者生活看护 



出借轮椅，特殊床铺等福利用品。 

※要支援 1、2 和要看护 1 的人，有部分种类不能出借。 

坐便椅，入浴辅助用品等福利用品购买费为保险支付对象。 

扶手的安装和台阶的解除等，为了整理生活环境而进行的小规模

改造，可支给住宅改修费。您需要在整修前申请。 

※要 支 援 1、 2 的 人 可 以 作 为 看 护 预 防 服 务 而 利 用 。  

  看护保险，根据区分要看护状态（要支援 1、2，要看护 1～5）来确定上限额

（支付限度额）。服务利用在上限范围内时，利用者负担 1 成或 2 成或 3 成，如果

服务利用超过上限，利用者要负担超过的全额。 

要 看 护 度  1 个 月 的 利 用 限 度 额  自 己 负 担 （ 1 成 ）  自 己 负 担 （ ２ 成 ）  自 己 负 担 （ ３ 成 ）  

事 业 对 象 者  ¥50,320 ¥5,032 ¥10,064 ¥15,096 

要 支 援 １ ¥50,320 ¥5,032 ¥10,064 ¥15,096 

要 支 援 ２ ¥105,310 ¥10,531 ¥21,062 ¥31,593 

要 看 护 １ ¥167,650 ¥16,765 ¥33,530 ¥50,295 

要 看 护 ２ ¥197,050 ¥19,705 ¥39,410 ¥59,115 

要 看 护 ３ ¥270,480 ¥27,048 ¥54,096 ¥81,144 

要 看 护 ４ ¥309,380 ¥30,938 ¥61,876 ¥92,814 

要 看 护 ５ ¥362,170 ¥36,217 ¥72,434 ¥108,651 

●居 家 疗 养 管 理 指 导 ，特 定 设 施 入 居 者 生 活 护 理 ，老 年 痴 呆 症 对 应 型 共 同 生 活 护 理（ 全 部

包 含 护 理 预 防 服 务 ）， 地 区 紧 密 型 护 理 老 人 福 利 设 施 入 住 者 生 活 护 理 、 不 适 用 于 地 区 紧 密

型 特 定 设 施 入 住 者 生 活 护 理 及 入 住 护 理 保 险 设 施 。  

●福 祉 用 品 的 购 买 费 和 住 宅 改 修 费 ， 由 别 的 限 度 额 确 定 。

出借福祉用品 

购买特定福祉用品 

改修住宅 

居宅服务的利用限度额



设施服务 

※要 支 援 1、 2 的 人 不 能 利 用 设 施 服 务 。

针对必须常常看护，在自己家里无法进行日常生活的人为对象的设施。进行饮食、

入浴、排泄等日常生活的看护和健康管理。 

※原 上，要 理 3 以上的人可以入住。

针对病情已稳定，以康复治疗为重点的必要看护的人为对

象的设施。进行基于医学管理的看护和机能训练。

针对急性期的治疗已结束、病情已稳定，但是需要长期疗养的人为对象的设施。

在看护体制完善的医疗设施（医院）内，进行医疗和看护、机能训练等。 

长期医疗及看护两项都需要的人为对象的设施。 

除了日常生活看护之外，还进行 日常医学管理”、 临终护理和临终关怀”等医

疗护理。

入住护理保险设施后，由自己负担设施服务费的 1 成或 2 成或３成份儿及伙食费，

居住费，日常生活费（理发美容费）的合计总额。 

●根 据 房 间 形 式 的 不 同 ， 居 住 费 的 金 额 有 所 不 同 。  

●伙 食 费 、 居 住 费 的 金 额 ， 由 各 设 施 设 定 。  

●根 据 利 用 设 施 ， 日 常 生 活 费 的 内 容 和 金 额 有 所 不 同 。

看护老人福祉设施（特别养护老人院） 

看护老人保健设施 

看护疗养型医疗设施 

设施服务的自己负担基准

看护医疗院



地域紧密型服务为要看护 1～5 的人 
*1 要 支 援 1、 2 的 人 接 受 看 护 预 防 服 务 。  

*2 要 支 援 1 的 人 不 能 利 用 。  

*3 要 支 援 1、 2 的 人 不 能 利 用 。  

以定期前往设施为

中心，结合访问看

护和过夜服务，进

行多机能的服务。 

老年痴呆症患者，在“一天服务中心”

等设施内进行日常生活的自理和机能

训练。 

让 5～9 名的老年痴呆症患者共同生

活，进行日常生活上的支援和看护。 

可 24 小时安心

生活，通过巡回

和 通 报 系 统 进

行 夜 间 专 用 的

访问看护。 

在收费老人院等的特定设施内，进行日常生活自理和机能训

练等。 

在规定人数 30 人以下的小规模看护老人福祉设施（特别养

护老人院）入所，进行日常生活的支援和机能训练等。 

※原则上，要护理 3 以上的人可以入住。

在 24 小时之内，随时都可以接受定期巡回和随时对应型的访问介护和访问看护的

服务。

可以接受小规模多机能型居宅介护和访问看护的相并的服务，去康复所接受介护

服务・访问・短期间住宿形式的介护和看护的照料。

在规定人数 18人以下的小规模前往护理事业所，进行日常生活的自理和机能训练。

地域紧密型特定设施入居者生活看护 

地域紧密型看护老人福祉设施入所者生活看护 

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宅看护 对应老年痴呆症的前往设施的看护 

老年痴呆症对应型共同生活看护 夜间对应型访问看护 

*1 *1

*3*2

*3

*3

定期巡回 随时对应型访问看护 

看护小规模多功能型居家护理 *3

*3

地域紧密型前往设施护理 *3



看护预防、日常生活支援综合事业（综合事业）是以让老年人在家里生活自立、防止重症化

为目标，从早期就能进行的事业，并有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及普通看护预防事业的

两种。 

综合事业要点 

●要支援 1、2 的人可以利用看护预防服务、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 

●符合基本检查清单条件的人，可以利用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的服务。 

不接受要看护（要支援）认定，也可以开始利用综合事业。 

●所有 65 岁以上的人，可以接受普通看护预防事业。

 ■相当于访问看护的服务

为了支援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自理能力的人能够自立，而由家庭护理员访问进行身体护理及

日常生活支援服务。 

■生活援助型访问服务

 家庭护理员代替进行烹饪、洗涤、清扫、购物等，让利用者在家自立生活的生活援助服务。

访问型服务

・ S 型日间服务 

・元气满满！老年人支援事业 

・提高元气的讲演会 

・健康长寿的营养讲座   等 

・要支援 1、2 的人 

・符合基本检查清单条件的人 

     （事业对象者） 

・所有 65 岁以上的人 

看护预防・日常生活支援综合事业（综合事业） 

～为了能永远做自己～

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 普通看护预防事业 

对象者 

看护预防・生活支援服务事业 

综合事业 

・访问型服务

・前往设施型服务

・其他生活支援服务 

对象者 

访问型服务 A



■地域互助型访问服务・地域互助型移动服务 

  地域志愿者等的生活支援服务。

■访问型短期预防服务 

  面向因抑郁倾向及运动机能低下等理由，有闭门不出倾向的人，由保健师等专职人员 

进行的个别指导。

■相当于前往设施的护理服务 

日间进行饮食等基本服务及提高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支援等，符合本人目标的服务。

■运动型前往护理设施服务 

  通过简单的运动计划，以维持提高运动机能为目标的服务。

■沙龙型前往护理设施服务 

 通过集体做体操或进行休闲活动等，以防止闭门不出为目的的服务。

■地域互助型前往护理设施服务 

  针对外出和交流机会少的人，主要以防止闭门不出为目的，由地区志愿者进行的 日间服

务”。

■前往护理设施型短期预防服务 

营养管理士、牙科保健员等专职人员的生活机能改善援助指导。

■送餐型守护服务 

  针对在日常生活中自己准备餐食有困难的人，通过送餐确认对象者是否平安。

访问型服务 B・ D

访问型服务 C

前往护理设施型服务

前往护理设施型服务 A1

前往护理设施型服务 A2

前往护理设施型服务 B

前往护理设施型服务 C

其他生活支援服务 



1 成、2 成或 3 成的负担为高额时・・・

  如果利用者 1 个月支付的 1 成、 2 成或 3 成负担总额（如

果同一个家庭有复数的利用者时，家庭总额）超过一定上限，

超过的部分由市作为「高额护理服务费」支付。 

  初次成为补助对象的人，市里会邮寄补助申请的通知。申

请过一次后，每月将会自动补助。 

※关于月额的上限，根据利用者和利用者家庭的收入和市民税

的情况有所不同。 

对于高价的服务利用费、或者收入低的人，则有各种各样的支援政策。

・减轻设施入所・短期入所的伙食费・住宿费的个人负担

・居宅服务利用促进事业

・高额医疗・高额介护合算制度

・减轻利用由社会福祉法人所提供服务的费用

地域包括支援中心，是为了高龄的全体人员，能够在自己已生活习惯的地区里，

放心地生活，而建立的可以提供介护・福利・医疗・健康等各方面综合性服务的设

施。

在地域包括支援中心里，是以主任照料经理、保健师、社会福祉士为中心，起

到下述的各项作用。

① 保健・福利・介护等综合咨询支援。

② 能自立生活的支援（制作介护预防计划等）

③ 为了保护高龄者权利的咨询支援

④ 起着一种创造高龄者容易生活的地区环境的作用。

为了使高龄者的各位能够在所属地区生活得方便，请大家广泛、积极地利用。

地域包括支援中心 



该手册根据 2021 年 3 月的内容制作而成。 

今后，随着制度的修正，内容会有所更改。 

关于该手册的咨询，请联络 

静冈市介护保险课总务係 

电话 ０５４－２２１－１２０２ 

传真 ０５４－２２１－１２９８ 

申请窗口 

葵福祉事务所高龄介护课 

电话 ０５４－２２１－１１８０ 

骏河福祉事务所高龄介护课 

电话 ０５４－２８７－８６７９ 

清水福祉事务所高龄介护课 

电话 ０５４－３５４－２１１０ 


